
2012年8月31日 星期五 编辑/姜丽君 校对/李瑾 组版/吴芳

BB0101热点
B叠

▲

B02版国内 ▲

B05版中州 ▲

B06版国际

▲

B09版竞技·聚焦 ▲

B11版文娱·星闻

□据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为什么要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
大病保险如何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
题？为什么由商业保险机构承办？记者就此
采访了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

记者：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要解决什么问
题？群众个人是否会额外增加缴费负担？

孙志刚：开展大病保险，对城乡居民因患
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报销，目的是
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问题，使绝大部分人不会再因为疾病陷入
经济困境。因此，大病保险的保障对象为城
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参保人，所需要的资金
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不
再额外增加群众个人缴费负担。

在设计大病保险的保障范围和目标时，
我们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家庭灾难性
医疗支出”的定义，即在平均水平上，使个人
不得不支出的医疗费用低于家庭灾难性医疗
支出的标准。经测算，各地城镇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或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可作为当
地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标准。当参保患者
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超过这个标准时，大病
保险对这部分人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在
基本医保已经报销的基础上再次给予报销，
要求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0%。这里的合规
医疗费用不局限于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但
为避免浪费和过度负担，不是基本治疗所必
需的项目不列入报销范围。

记者：为什么由商业保险机构承办？
孙志刚：以往，基本医保经办通常有两种

形式，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直接经办，也有地
方委托一些专业机构提供部分环节的服务。
新一轮医改明确提出要探索“委托具有资质
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
务”。近几年，不少地方（例如广东湛江、江苏
太仓、河南洛阳等地）积极探索了政府主导与
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创新形式。实践证明，不
仅这些地方的群众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大病报
销待遇，医疗保险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有所提
高，由于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的管控更为
严格，医疗服务行为也更趋合理。总体来看，
放大了基本医保的保障效用。

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承办方
式方面，《意见》指出，地方政府卫
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发
展改革部门制定大病保险的筹资、
报销范围、最低补偿比例以及就医、
结算管理等基本政策要求，并通过
政府招标选定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
保险机构。符合基本准入条件的商

业保险机构自愿参加投标，中标后
以保险合同形式承办大病保险，承
担经营风险，自负盈亏。商业保险
机构承办大病保险的保费收入，按
现行规定免征营业税。

此外，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
机构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符合保
监会规定的经营健康保险的必备条

件；在中国境内经营健康保险专项业
务5年以上，具有良好市场信誉；具备
完善的服务网络和较强的医疗保险专
业能力；配备医学等专业背景的专职
工作人员；商业保险机构总部同意分
支机构参与当地大病保险业务，并提
供业务、财务、信息技术等支持；能够
实现大病保险业务单独核算。

《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公布

□据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记者从国务院医改办获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30日正式公布《关
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近年，随着全民医
保体系的初步建立，人民群众看病
就医有了基本保障，但人民群众对
大病医疗费用负担重反映仍较强
烈。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
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大

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
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目的
是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突出问题。

《意见》指出，开展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安

排；坚持政府主导，专业运作；坚持
责任共担，持续发展；坚持因地制
宜，机制创新的基本原则。同时，强
化社会互助共济的意识和作用，形
成政府、个人和保险机构共同分担
大病风险的机制。

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筹资机制
方面，《意见》指出，各地可结合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医疗保险筹资能力、
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情况、基
本医疗保险补偿水平以及大病保险保

障水平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筹资标
准。同时，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
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
病保险资金。城镇居民医保基金和新
农合基金有结余的地区，利用结余筹

集大病保险资金；结余不足或没有结
余的地区，在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年
度提高筹资时统筹解决资金来源，逐
步完善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多渠道
筹资机制。

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保障内容
方面，《意见》指出，大病保险保障对象为
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参保（合）人，保
障范围要与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相衔
接。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应按政策规

定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在此基础上，大
病保险主要在参保（合）人患大病发生高
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对城镇居民医保、
新农合补偿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
费用给予保障。此外，大病保险保障水

平以力争避免城乡居民发生家庭灾难
性医疗支出为目标，合理确定大病保险
补偿政策，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50%；
按医疗费用高低分段制定支付比例，原
则上医疗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

让人民群众不再
因疾病陷入困境
——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
刚谈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

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各地自行确定，逐步完善

支付比例不低于50%，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

商业保险机构自愿参加投标，免征营业税

【筹资标准】

【保障内容】

【承办方式】

【保障目的】


